《操作规程》附件3

厦门市海洋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
资金使用范围及预算编制说明

一、总体要求
（一）编制原则
1.政策相符性。项目预算的范围和标准，应符合有关法规、规章制度及《厦门市加快海洋新兴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厦海规〔2025〕1号）的规定。
2.目标相关性。项目预算的结构和总量应与建设内容、任务目标、工作量等相符合，不得编列与项目无关的支出。
3.经济合理性。项目预算应综合考虑国内外同类活动支出水平、技术创新风险等因素，结合现有基础、前期投入和支撑条件，合规合理编制预算，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项目预算由牵头单位协调各合作单位编制，并汇总审核后提交。牵头单位与合作单位存在利益关联的应予以披露。
（三）项目预算期间应与项目实施期一致。项目起始时间至专家评审时间发生的实际支出，应提供支出明细。
（四）海洋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项目不得编列非研发投入，海洋产业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不得编列非设备投入。
（五）企业编列的研发投入，应以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所填的研发支出为基础。
二、补助资金预算编制说明
（一）补助资金由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组成。
（二）补助资金需编制预算明细表，详细说明各项支出的主要用途、与项目的相关性、测算依据等。
（三）补助资金原则上用于研发投入，为鼓励产业化，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项目补助资金设备费可用于购买生产设备。
（四）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土建，不得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得用于项目单位的各种投资、赞助、捐款等及其他与项目无关的支出。
（五）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与之直接相关的费用，主要包括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费、专家咨询费和劳务费等。
1.设备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
（1）购置单台套或同类用途累计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需重点说明购买的必要性和数量的合理性；购置单台套1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需提供三家以上报价单（如果是独家代理或生产，可提供一家报价单，但应予以说明）。
（2）若固定资产进项税抵扣，仪器设备的预算价应为不含税价（事业单位和小规模纳税人除外）。
（3）试制或改造的仪器设备为过程产品时（即为完成项目任务而研制的零部件或工具性产品），发生的小型仪器设备、材料、测试加工、燃料动力等直接相关成本应列入设备费科目。
（4）设备租赁费主要包括设备的租金、安装调试费、维修保养费等。
（5）不得编列笔记本电脑、空调、普通冰箱、打印机等常用办公设备。
2.材料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低值易耗品等的采购、运输、装卸及整理等费用。
（1）材料的运输、装卸及整理等费用无需单独编列，应与材料采购价合并测算。
（2）已列入试制或改造设备费的材料，不得在本科目重复编列。
（3）与仪器设备同时购置的备品、备件等纳入设备费预算，单独购置备品、备件等纳入材料费预算。
3.测试化验加工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外单位（包括承担单位内部独立经济核算单位）的检验、测试、化验及加工等费用。
（1）与项目任务相关的软件测试、数据加工整理、大型计算机机时等费用可在本科目编列。
（2）需由项目单位自行独立完成的测试化验加工任务，不得以测试化验加工费的名义分包。
4.燃料动力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直接使用的相关仪器设备、科学装置等运行发生的水、电、气、燃料消耗费用以及租船费用等。
（1）不得编列项目单位日常水、电、气、暖消耗等费用。
（2）与项目任务相关的科学考察、野外实验勘探等发生的车、船、航空器的燃油费用可在本科目编列。
5.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出版费、资料费、专用软件购买费、文献检索费、查新费、专业通信费、专利申请及其他知识产权事务等费用。
（1）若项目任务为软件开发，不得通过定制软件的方式外包。
（2）不得编列通用操作系统、办公软件等非专用软件，不得编列日常手机和办公固定电话的通讯费、日常办公网络费和电话充值卡费用等。
6.会议/差旅/国际合作交流费。会议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单位组织开展研讨、咨询以及协调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差旅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科学实验（试验）、科学考察、业务调研、学术交流等所发生的外埠差旅费等。国际合作交流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组成员出国（境）及外国专家来华的费用。编制预算时应注意：
（1）会议费可按照会议次数、规模、开支标准等进行测算，无需对每次会议做单独测算。
（2）差旅费可按照出差次数、人数、人均出差费用等进行测算。
7.专家咨询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
（1）访问学者和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应在劳务费中编列。
（2）不得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及其管理的相关人员。
8.劳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项目组成员中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相关人员和项目组临时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
（1）企业不得编列劳务费。企业牵头承担的项目，合作单位中事业单位可按规定编列劳务费。
（2）项目组成员不得以访问学者名义在项目中编列劳务费。
（3）项目临时聘用人员应通过劳务派遣或者与项目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聘用协议等。
（六）间接费用。是指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项目单位管理费用和用于科研人员激励的绩效支出。
1.间接费用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具体比例如下：
500万元及以下部分为30%；
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为25%；
超过1000万元以上的部分为20%。
2.企业不得编列间接费用。企业牵头承担的项目，合作单位中事业单位可按规定编列间接费用。
3.间接费用由项目单位统筹安排使用，可全部用于绩效支出。
三、自筹资金预算编制说明
（一）自筹资金需编制预算总表，可参照补助资金科目或新增其他科目。
[bookmark: _GoBack]（二）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项目自筹资金不限于研发投入。
（三）自筹资金材料费不得超过计划自筹资金的1/2。
（四）自筹资金不得编列土地购置费。
（五）自筹资金中涉及土建的费用（如厂房车间建设或改造等）以及场地购买或租赁费，应将与本项目无关的费用剥离后测算，并提供测算过程及依据。
（六）自筹资金中企业研发人员工资性支出，应将与本项目无关的费用剥离后测算，并提供测算过程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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